
 
 
 
 
 
 
 

 

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
(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) 

THE STOCK EXCHANGE OF HONG KONG LIMITED 
(A wholly-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) 

通告  CIRCULAR 

 
 

事項： 交易所規則之修訂 

查詢： 參與者一般查詢熱線 電話 : 2840 3626   電子郵箱：trd@hkex.com.hk 

 
 

請各位聯交所交易權持有人及交易所參與者注意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已批准交易所

規則之修訂，藉以就滬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推出投資者識別碼。 

 

載於附件之修訂由 2020 年 1 月 13 日(星期一)起生效。 

 

有關規則的標明修訂本可在香港交易所網站之“規則修訂 - 交易所規則”中下載。 

 

 

 

法律部主管 

梁志珩  謹啟 

 

 
編號 

Ref. No.: LSD/01/2020 

 日期 
Date: 07/01/20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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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交易所規則 

 

第 一 章 

 

釋  義 

 

101. 在本規則中，除文意另有所指外﹕─ 

 

    

 「證券賬戶號碼- 

一碼通配對文件」 

指 按本交易所不時要求的格式存儲的包含所有合資格

買賣於本交易所上市證券的中華通市場參與者及其

客戶的證券賬戶號碼及其相應一碼通的文件； 

    

 「證券賬戶號碼」 

或「SAN」 

指 中華通市場參與者或其客戶由中華通結算所維護的

用於在中華通市場買賣 A 股的證券賬戶號碼，有

關賬戶可用於透過規則第 1502（1）條所述的買賣

盤傳遞服務買賣本交易所上市的證券； 

    

 「一碼通」 指 中華通市場參與者或其客戶由中華通結算所分配及

維護的一碼通賬戶號碼； 

 

 

第十五章 

 

特別參與者 

 

 證券賬戶號碼（SAN） 

 

1529A. 

 

(1) 特別參與者須與本交易所訂立有關安排，使中華通結算所將於每個適

用規則 1502（1）條所述的買賣盤傳遞服務的交易日向本交易所提交

證券賬戶號碼-一碼通配對文件。 

 

(2) 特別參與者將買賣盤輸入系統時，須按本交易所不時規定的方式輸入

中華通市場參與者（為其自營交易）或其客戶的相應證券賬戶號碼。 

 

(3) 除本交易所根據本規則可能擁有的任何其他權利外，本交易所亦可能

不時要求特別參與者向本交易所提供相關資料，以評估是否存在任何

違反本條（規則第 1529A）規定的情况或其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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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保存紀錄、資料披露及刊發交易資料 

  

1534. 特別參與者須妥善保存其提交的所有買賣盤、其執行的交易所買賣及來自中華

通市場參與者的相關指示的賬目及紀錄，並須採取適當措施要求其中華通市場

參與者保存其客戶指示、買賣盤或戶口（包括相關證券賬戶號碼）有關資料及

文件不少於二十年。 

  

1536. (1) 本交易所可將特別參與者有關的資料（包括證券賬戶號碼-一碼通配對

文件以及其與相關證券賬戶賬號共同提交的任何買賣盤）提供予證監

會、任何根據條例認可的認可交易所、任何結算所、任何認可交易所

控制人及任何認可控制人為其控制人的公司，而任何該等提供資料的

行動均不得當作誹謗法所指的發表，本交易所及作為本交易所控制人

的認可控制人對提供任何該等資料所引致的後果，概不須承擔任何責

任。 

  

   

 


